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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3〕350号

申 请 人：韩某

被申 请 人 ：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申请人韩某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

关于某某小区停车位规划问题履行职责的回复，向本机关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3年 10月 7日依法予以受理，现

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某某小区停车

位规划问题履行职责的回复，并重新作出书面回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通过信息公开收到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某某小区地上停车位图纸，显示地上停车

位 53个，但实际上只在 4号、5号楼前有 2个停车位且被地桩

锁住无法使用。被申请人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回复项目审批手续

齐全、地上停车位符合规划要求，无视事实和法规。请求复议

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某某小区目前没有进行综合验收，在分期

验收过程中停车位的建设符合规划要求。某某小区已经获批的

规划许可证因城市发展需要进行了变更，致使该小区至今没有

完成整体建设，也没有进行小区的整体综合验收。且因规划变

更，客观上导致该小区商业部分地上停车位减少，根据《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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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城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管理办法》第十

条“分期建设的住宅小区，可以实行分期验收，待全部建成后

进行综合验收。分期验收的住宅小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和公

共配套设施满足使用功能要求的，可以分期投入使用”的规

定，在小区分期验收时，符合规划要求。故小区现有停车位

（包括住宅和商业部分）符合规划要求。2.某某小区规划验收

在前，小区业主入住在后，停车位的后续使用问题不属于我单

位职权范畴。某某小区进行分期验收时，建设单位按照规划要

求留足了地上停车位的位置，至于申请人所称“实际只有 2个

停车位且被地桩锁住无法使用”，是该小区物业根据小区业主

的实际需要进行了调整，小区业主停放电动车也在事实上遮挡

了停车位。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韩某于 2023年 5月 18日通过挂号信

向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

书，请求被申请人对某某小区地上实际车位与规划不符的情况

履行查处职责。被申请人于 5月 19日签收后，未作出书面答

复。申请人不服并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审理后作出周政

行复决〔2023〕264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周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提出的履职申请作出处理。被申

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3年 9月 18日作出回复，

告知申请人“某某小区项目位于某某路与某某路交叉口某某

角，项目规划审批手续齐全；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项目规

划审批手续齐全，办理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某某小区项目

于 2012年开工建设，某某小区项目已建成楼栋全部通过竣工验

收，车位与审批一致并办理有不动产权证”，申请人对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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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周口市规划建筑勘测设计院于 2014年 4月对某某

小区 1#、2#、3#、6#、7#楼进行竣工测量验收；2016年 6月对

某某小区 4#、5#楼进行竣工测量验收。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周政行复决〔2023〕264号行

政复议决定书；2.商业部分停车位现状照片；3.周口市某某竣工测

量 2份；4.小区停车棚及电动车停放现状照片。

本机关认为：首先，原建设部《城市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

收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分期建设的住宅小区，可以实行分

期验收，待全部建成后进行综合验收。分期验收的住宅小区，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满足使用功能要求的，可以

分期投入使用。本案中，某某小区因城市发展需要，原有规划

变更，无法进行小区综合验收，对已建成的住宅，可以进行分

期验收。按上述规定，小区公共配套设施满足使用功能要求

的，可分期投入使用，且某某小区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7

栋建成住宅已全部通过竣工验收，相应的公共配套设施均已分

期投入使用。而申请人所称被申请人提供的某某小区地上停车

位图纸显示的地上 53个停车位，是小区整体规划建设的停车

位，并不等同于目前小区已投入使用的停车位数量。

其次，《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本条第二

款的规定处以罚款；所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会的

决定使用：(一)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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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申请人所称 4#、5#楼前 2个停车位被

地桩锁住无法使用的问题，申请人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反映，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申请人

的举报行为涉及的是小区业主共有利益，与其自身并无直接的

利害关系，而应以业主委员会或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

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的名义维护合法利益。

综上，被申请人关于某某小区停车位规划问题履行职责的

回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证据，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具体行

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关于某某小区停车位

规划问题履行职责的回复。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 11月 20日

抄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